关于评选优秀大学毕业生并形成制度的通知
乐师院学〔2014〕22号
各教学院：

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提高学生素质，培养德、智、体、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，培养大学生积极进取，创先争优，树立面向基层就业、创业的择业观，激励广大学生勤奋学习，奋发向上，充分发挥先进的典型示范和激励引导作用，为更有利于毕业生的就业、创业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(教育部令第21号)、四川省教育厅《关于评选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并形成制度的通知》（川教〔2010〕162号）和《乐山师范学院学生奖励办法》（乐师院〔2009〕88号）的有关规定，决定在毕业生中评选校级优秀毕业生，推荐省级优秀大学毕业生，并形成制度。现将《乐山师范学院优秀大学毕业生评选办法》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附件：乐山师范学院优秀大学毕业生评选办法
乐山师范学院        
2014年10月15日      
附件：

乐山师范学院优秀大学毕业生评选办法
一、评选条件

1.努力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。

2.模范遵守和执行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、《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》，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，勇于同不良现象作斗争。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。

3.积极参加社会实践，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。具有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和健全的人格。尊敬师长、友爱同学，团结合作，师生反映良好。

4.学习刻苦、勤奋、成绩优良，平均学分绩点名列本专业前茅，且平均学分绩点≥2.0。校级优秀大学毕业生至少获得校设三等及以上奖学金一次，省级优秀大学毕业生至少获得校设二等及以上奖学金一次。

5.在校学习期间，曾获“优秀学生党员”、“三好学生” 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优秀团员”、“优秀团干部”等其中任一荣誉称号两次及以上或国家级奖项，在有关重大活动中为学校争得荣誉。

6.以下情况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。

（1）英语、计算机、普通话通过达标考核合格者；

（2）自愿献身国防事业，自愿到艰苦、边远地区和基层就业、创业的毕业生。

二、评选比例

省级优秀毕业生按毕业生人数1%评选推荐；校级优秀毕业生按毕业生人数10%评选。

考取研究生的应届毕业生，如符合以上评审条件，可申请补充授予优秀大学毕业生荣誉称号，不占用所在学院优秀大学毕业生评审名额。
三、评选要求

1.各学院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，由学生本人申请，经学院党总支审核，将初评名单张榜公示。

2.各学院将评选出的校级优秀毕业生名单报学生处，在全校公示无异议后由学校审批。 

3.省级优秀毕业生在校级优秀毕业生中产生。各学院将评选出的省级优秀毕业生名单报学生处审核，在全校公示后，报省

教厅审批。

4.时间安排：各学院于每年11月1日前将《乐山师范学院优秀毕业生登记表》和《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优秀毕业生登记表》一式二份，以及《乐山师范学院优秀毕业生汇总表》及电子稿一并报学生处。（表格见附件）

5.被评为优秀大学毕业生的学生，如违反校纪校规或有关就业政策，将取消其已获得的优秀称号，并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6.各学院要加强评优工作的领导，根据本通知制定评选细则，按照要求严格掌握评选条件和标准，严格有关审核程序和环节，广泛听取意见，切实做好优秀毕业生的评选、推荐工作。评选过程中要做到条件标准公开、程序办法公开、评选结果公开，把评优过程作为激励广大学生积极进取的过程，以教育和鼓励广大学生勤奋学习、奋发向上。

附表1： 

乐山师范学院优秀毕业生登记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院名称
	
	专  业
	

	姓 名
	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
	民族
	

	生源地
	
	政治面貌
	
	平均学分绩点
	

	 主要事迹：


	学院意见：

盖章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	学校审批意见：
盖章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备注: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乐山师范学院学生处制表

附表2：

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省优毕业生登记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校名称
	
	专  业
	

	姓 名
	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
	民族
	

	生源地
	
	政治面貌
	
	职 务
	

	主要事迹：


	学院意见：
盖  章

年   月    日

	学校审核意见：
盖  章         

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四川省教育厅审批意见:
盖  章  
年   月    日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教育厅制表

注：

   1、此表一式二份，报省教育厅审批后返回学校，一份学校留存，另一份装入毕业生本人档案；

   2、本表内容可打印或用钢笔填写，字迹要清楚。

附表3：

	乐山师范学院优秀毕业生数据库信息表

	学院(盖章):
	填表人：
	填表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

	序号
	姓 名
	专  业
	性别
	学 历
	政治面貌
	身份证号码
	备 注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此表报打印稿（加盖公章）一份，同时报电子表格。

附表4：

乐山师范学院优秀毕业生名单表（样表）

	××学院

	周  杰
	王  坤
	赵东升
	王  倩
	肖丕楚
	卢杰锋
	李林鹏

	张同修
	张艳萍
	赵玉辉
	王成杰
	张  翼
	吴丽萍
	樊正鑫


须用WORD文档报送此表（仿宋_GB2312 小三号，每行7人），此表报打印稿（加盖公章）一份，同时报电子表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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